
姓的法律功能

姓名，姓对应家族，名则对应个人。宗法制度下，姓的

作用远大于名，甚至许多人如妇女、下人只有姓，没有名。

按照成文法，姓有两大功能：

其一是“别婚姻”。“同姓不婚”于西周入礼，于唐代入

律。至《红楼梦》成书时的清代，《大清律例》“同姓为婚”条

规定：“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妇女

归宗，财礼入官）。”

其二是“分贵贱”。统治阶级特别是皇帝为凸显其高

贵，通过政治改革或律令，将一国之姓区分若干等级。如

确立门阀序列的北魏孝文帝，将天下姓氏分成三六九等，

强调“以贵承贵，以贱袭贱”，为后世帝王所沿用。

姓还受民间习惯法规制。民间习惯法认为，即使同

姓，但若不“同谱”“同宗”，仍有贵贱之分。所以，古人常通

过“认祖归宗”“通谱”“连宗”等方法，提高家姓地位，甚至

达到攀权附贵的目的。《红楼梦》第2回，贾雨村对冷子兴

说，自己和贾家“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

……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并最终攀扯上了贾府，“夤

缘”复旧职，其后又步步高升。第6回也写道刘姥姥的女

婿王狗儿家族与王夫人娘家“连过宗”，并借此到贾府“打

秋风”（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人索取财物）。

避讳

避讳，是古代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姓名上的表现。《春

秋公羊传》记载，取名、书写甚至交谈应“为尊者讳，为亲者

讳，为贤者讳”。讳，包括公讳与家讳，最先作为礼而存

在。公讳一般是避免使用皇帝、孔子的名字，家讳则指避

免使用家族尊长名字。《唐律疏义》将避讳之礼法定，通过

“上书奏事犯讳”条（公讳）和“府号官称犯父祖名”条（家

讳）依法护礼。其中“府号官称犯父祖名”条规定：“诸府

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徒一年。”即官员所任

官名与任职地名不得与父、祖之名相同，否则即为犯罪。

宋对唐萧规曹随。但是，该制度造成皇权与父权冲突，为

当权者所不愿，故被明清法律所弃。

尽管律无正条，礼仪之邦的国人仍将避家讳奉作圭

臬。《红楼梦》多处体现了避讳这一封建规矩。第2回，黛

玉（母亲叫贾敏）写敏字时会“减一二笔”，并将敏字读成

“密”字；第54回的说书人当王熙凤面说出《凤求鸾》中的

“王熙凤”后赶紧赔罪；第62回，宝玉和姐妹们玩“射覆”游

戏，宝钗“覆”了一个“宝”字，宝玉通过“宝”想到通灵玉的

“玉”，于是就联想到同时含有“玉”和“钗”字的古诗“敲断

玉钗红烛冷”，并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谑，我却射着了。

说出来姐姐别恼，就是姐姐的讳，‘钗’字就是了。”这些都

是家讳。

与“府号官称犯父祖名”条不同，“上书奏事犯讳”条

则延续至清代，《大清律例》规定：“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

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四十。若为名字

触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庙讳，声音相似，字样各

别，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可见，封建法律对

触犯公讳者惩罚非常严厉。在曹雪芹生活的雍乾年间，

因触犯避讳禁令的文字狱案件不胜枚举。其实，《红楼

梦》也涉及公讳，它的许多早期抄本中，都通过刻意减笔书

写“玄”“允”“弘”等字，以避康、雍、乾帝之讳。

起名

周代起，起名就要遵从“五则”“六避”规则，“五则”指

名字五个方面的来源，即“信”“义”“相”“假”“类”；“六避”

则要求取名时避国名、避山川名、避官名、避疾患名，避祭

品（畜生）名、避祭器名。

秦汉以后，门阀制度使社会注重门第观念和家族出

身，由此催生了祧字（行辈字派），祧字多由祖先事先按照

辈分拟定，归入族谱，以家礼或家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

规“范”，凡家族后世人丁均要“范”字取名，不尊族规者不

准叙入家族世系。“范”字取名规则，在家族绵延过程中，使

同一支脉族人通过“论字排辈”清楚推算出世系、辈分，成

了区分尊卑的最好方式。

《红楼梦》中的贾家作为诗礼簪缨之族，子孙的取名就

是严格按照行辈字派规则来的：宁荣二公贾演和贾源，

“水”字辈，且均是三点“水”；二世贾代化、贾代善、贾代儒

等是“代”字辈，且“代”字居中；三世贾赦、贾敬、贾政、贾敏

等是“文”字辈，且“文”字居右；四世贾珍、贾珠、贾琏、贾环

等是“玉”字辈，且“玉”旁在左，贾宝玉属这一辈，理应从

“范”，但却取了双字，不过仍有“玉”字，这是一个特例，为

了照应“石头记”并突出其主角地位；第五代贾蓉、贾兰

（蘭）、贾芸等是“草”字辈，且“草”在头上。“范”字取名，可

以同辈男女“范”一字，如贾敏与贾政等，也可以女性单独

“范”一字，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未“范”同辈的“玉”

字，而“范”“春”字，同样符合“范”字取名规则。

改名

封建社会中的改名，除了自己改以外，多是尊贵者如

皇帝、家长给卑贱者如臣民、子孙、奴仆改名。皇帝可通过

赐姓、赐名以示褒奖，如明成祖赐名下西洋而闻名的马三

保为郑和。如果被皇帝赐予国姓，对受赐者而言是最高荣

誉，如刘邦除封赏项伯为列侯外，还赐姓刘等。当然，皇帝

还可将臣民的姓贬为恶姓，以示惩罚，如武则天称帝后，将

曾反对其专权的李姓诸王孙贬姓为虺。

在贵族家庭里，家长像皇帝一样，对子孙、奴仆享有姓

名决定权、改名权。《红楼梦》中被改名者主要是奴仆，这充

分反映了他们低下的法律地位。第2回，袭人本名珍珠，

又姓花，因有诗“花气袭人知昼暖”，宝玉将其更名为袭

人。第21回，宝玉问蕙香的名字是谁起的，蕙香回答：“我

原叫芸香的，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因宝玉正在气头上，

遂说“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于是因其在家

排行第四将其改名为“四儿”。第63回，宝玉给芳官改名

“雄奴”“耶律雄奴”，导致芳官常被人叫“野驴子”。其后，

宝玉又将芳官改名“温都里纳”等。除了宝玉，书中的主子

们几乎都给人改过名：林黛玉将贾母所赐丫鬟鹦哥改名紫

鹃；英莲被卖入薛家后，被宝钗改名香菱，后作为薛蟠侧

室，又被正室夏金桂改名为秋菱；湘云将葵官改叫“韦大

英”等。

按照现代民法，姓名权的内容至少包含姓名决定权、

使用权、改名权三个方面。但在古代作为下人，奴仆显然

没有姓名决定权和改名权，而对姓名的使用，也难称得上

“权”。所以，封建社会的姓名权只是权贵者的专有权。除

了被改名，很多奴仆的名字本身也不具有姓名权保护的意

义，如赖大、赖二、二姐、三姐、四儿、五儿、狗儿、旺儿等。

对于优伶这类人，更是如此。为元春省亲采买的十二个小

戏子，只有带“官”字的艺名，如文官、龄官等，以卖艺为生，

本人也被卖来卖去，没有人身自由，更遑论姓名权。而艺

名，是这些优伶社会地位的枷锁，也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通过姓名去标记每

个族群和个体的身份贵贱，通过祧字宣教尊卑有别、长幼

有序、主奴有分。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姓名就是地位的

象征，只有皇帝享有绝对的姓名权，家长、尊者的姓名权则

靠家法、家礼提供相对性维护，而贱民的姓名只是代号，谈

不上“姓名权”。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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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
看名著

《人民法院报》朱会良

清人赵吉士在其笔记《寄园寄所寄》中记载，明朝万历

年间，王临亨任浙江海盐县县令，他审理案子从不隔夜，从

不拖拉，百姓赞他为“王一时”。当事人打官司的费用绝对

不会超过一升米价，所以百姓又称他为“王一升”。更难能

可贵的是，王临亨不仅会断案，更会“辨案”，善于通过观

察来判定案件真伪，明辨案件是否构成虚假诉讼，从而维

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王临亨审理过这么一件案子。一女子待字闺中，一男

子前来求婚，女子的父亲不答应。男子便诬告说，他早已

与这女子成婚，而她父亲想将她另嫁他人。男子还有婚

书、媒人、聘金等等证据。审案时，王临亨将那女子叫到跟

前问了几句话后，突然转过来问那男子：“你妻子手上有疤

痕，你记得是在左手，还是在右手？”男子愕然，茫然不知。

假案遂被揭穿。

虚假诉讼，是指案件当事人为了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的

目的，通过虚构法律关系、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等手段，严重影响民事诉讼的行为。虚假诉讼一

般表现为：当事双方系亲属、同事、朋友或者具有共同利益

关系；原告诉请司法保护的标的额与其自身经济状况严重

不符，被告存在经济状况恶化、意图转移有效资产等特殊

情况；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双

方无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等。由此可以看出，虚假诉讼既

有当事人利用现有证据捏造事实，也有当事人恶意串通，

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利益，还有当事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损

害另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虚假诉讼量大类杂，导致法院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准确识别时存在一定难度。同时，虚假诉讼往往与刑

事犯罪紧密相连，刑民交叉案件时有出现。因此，虚假诉

讼不仅干扰案件正常审理、浪费司法资源，导致矛盾扩大、

诉讼周期延长、当事人诉累增加，还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

和司法公信力，影响社会稳定。诚信诉讼是当事人参与诉

讼的基本要求，也是确保司法公平公正的应有之义。如何

防范不诚信诉讼行为的发生，成为法院必须面对的现实

问题。

县令问他：妻子手上疤痕在左手还是右手？

从古代一虚假案件说起

从《红楼梦》看古代“姓名权”
《人民法院报》张景卫

在中国古代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宗法社会下，人的言行举止无不受到严格的规范，姓名自然也难逃窠臼。相比今

天，古人姓名不仅是个人代号，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隐藏着丰富的法律规则。而《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名有姓的达数

百个，书中人物的姓名，也蕴含了许多古代姓名法则。


